中共阳山县杜步镇委员会关于巡察
整改阶段性进展情况的通报

根据中共阳山县委的统一部署，2022年3月25日至7月10日，县委第二巡察组对杜步镇党委进行了巡察。2022年9月9日，县委第二巡察组向杜步镇党委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党务公开原则和巡察工作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进展情况予以公布。
一、强化政治担当，严格履行整改工作责任
镇党委高度重视巡察反馈问题，把整改工作作为当前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抓。以强烈的政治意识和责任担当，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面落实整改工作。
（一）深化认识，精心组织。镇党委坚持把巡察整改作为检验班子是否强化“四个意识”、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重要标尺，作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有力措施，作为推动全镇发展的重要保障，统一思想认识，部署巡察整改工作，推动了全镇干部凝聚共识，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抓整改落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二）明确责任，细化措施。为加强对巡察整改工作的领导，镇党委成立了由党委书记担任组长的巡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巡察整改落实工作的综合协调、跟踪调度、督查检查等工作，构建了“书记领导、分工负责、专班推进”的整改格局，为整改事项提供了组织保障。镇党委认真对反馈的问题进行责任分解，明确26个问题的整改责任人、整改措施和完成时限，细化整改措施，做到整改方案具体、整改措施细致、整改方法得当、整改时限明确。
（三）从严从实，聚焦整改。领导小组带头落实整改责任，坚持问题导向，从自身做起，发挥表率作用，层层压紧压实责任，及时调度、督导检查重点整改工作的落实情况，协调解决整改过程中存在的困难或问题。使整改工作成为推进全镇发展的强大动力，使整改成效体现在各项工作中。各责任部门严格按照责任分工从严从实抓好各项整改任务的落实，完成一项销号一项，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二、坚持问题导向，扎实推进整改工作落实
（一）聚焦基层贯彻落实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情况方面
存在问题一：班子学习意识不够强。
整改落实情况：已完成整改，并长期坚持。
一是杜步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严格落实整改措施，每次学习由一名组员领学，并要求两名学员发表学习心得；二是已将《宪法》《监察法》等内容纳入中心组学习内容，镇党委中心组分别于9月30日学习《宪法》章节内容，10月9日学习《监察法》章节内容。
存在问题二：意识形态责任制落实不到位。
整改落实情况：已完成整改，并长期坚持。
存在问题三：落实县委“三项攻坚”工作有差距。
（1）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
整改落实情况：已完成整改，并长期坚持。
一是杜步镇于2022年9月14日起草最新班子分工，由党委委员分管安全生产工作，党委副书记联系应急管理工作，已于2022年9月16日党委会议审议通过并正式发文。二是2022年10月11日，镇交管站到杜步、湟川等交通劝导站对交通劝导员开展谈话，督促交通劝导员必须落实“七必上”要求，按时开展交通劝导工作。后续将加强对“两站两员”交通劝导站的监督管理工作，强化劝导员的在岗意识。三是2022年10月18日，镇交管站联合七拱交警中队、杜步派出所在G358线等辖区主干道开展交通违法查处行动，对违法载人、超员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开展严厉打击。同时于10月20日，镇交管站联合宣传办、综治办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强化群众交通安全出行意识。四是加大了消防检查力度，组织消防办、消防队、网格员每月进行消防检查。发现的相关安全隐患：如烟感不足、逃生窗口过小或者数量不够的问题已经在20天内要求相关场所完成整改；安全出口堆放货物、停放摩托车问题已经要求当场整改完成，并告知不可占用消防通道，阻碍消防设施设备。
（2）疫情防控责任传导不到位。
整改落实情况：已完成整改，并长期坚持。
一是在8月17日，我镇已加大疫情防控宣传力度，不定时对市场、商超进行巡查，督促农贸市场和商场超市经营管理者要担负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安排人在入口处对群众进行引导，落实测温扫码及查看行程卡措施，提醒村民规范佩戴口罩，赶集日运用大喇叭提醒群众自觉佩戴口罩，提醒村民少参加聚集性的活动。二是严格落实外出请假报批制度，全镇单位干部职工带头落实疫情防控要求，自觉遵守防疫措施，非必要不外出，外出时按要求填写报备表并需有镇主要领导签批。三是继续坚持常态化防疫措施不放松，不定期对药店、农贸市场、商场等公共场所开展疫情防控常态化督查，督促药店严格落实测温扫码及查看行程卡及实名登记措施，我镇疫情防控办与辖区内卫生院、卫生站、药店联通联动，充分发挥多点触发预警系统作用，及时对风险人群进行排查、监管。
存在问题四：乡村振兴工作存在短板。
（1）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机制不完善。
整改落实情况：已完成整改，并长期坚持。
一是我镇农业农村办已完善人居环境保洁制度牌。二是镇农业农村办已制定公厕管护巡查台账，并于2022年11月15日下发到各村，要求村干部定期对公厕进行巡查，做好登记。
(二)聚焦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情况方面
存在问题五：财务管理薄弱，规矩底线意识不强，风险漏洞较大。
整改落实情况：已完成整改，并长期坚持。
一是要求全体人员严格按照《杜步镇农村集体资金管理制度》要求，严格报账程序手续，完善报账材料。强化对村级报账员的培训。二是相关会计人员加强学习，提升财务处理水平，规范会计核算，严格遵守政府会计核算制度。三是已购买并安装专业财务软件，安排会计专业人员对中共杜步镇委员会账套进行重新录入，于2022年11月25日已完成整改。
存在问题六：制度建设不完善，执行不到位。
整改落实情况：已完成整改，并长期坚持。
[bookmark: _GoBack]一是已完成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调整，并严格做好党委理论学习。二是9月12日重新明确发文登记要求，进一步规范发文登记，严禁出现文号重复、乱用情况。三是2022年9月15日由党建办、党政办起草制定《中共阳山县杜步镇委员会公章使用审批表》、《阳山县杜步镇人民政府公章使用审批表》，各部门使用杜步镇党委和政府公章前，按要求填写公章使用审批表。四是严格落实“三重一大”制度，进一步完善党委议事规则。
（三）聚焦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方面
存在问题七：选人用人不规范。
整改落实情况：已完成整改，并长期坚持。
一是杜步镇不断提升镇干部考察组人员对中层提拔工作的重视度，加强业务水平，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干部工作手册》等规章制度的学习，进一步规范和细化了动议、民主推荐、考察、讨论决定、任职五个环节的具体操作办法。二是严格执行考察制度，规范考察记录和资料归档程序，严明中层提拔工作纪律。
存在问题八：党内政治生活不严肃不认真。
整改落实情况：已完成整改，并长期坚持。
杜步镇领导班子已按照《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有关规定，在2022年9月2日的乡镇领导班子反思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教训专题民主生活会中，已按要求汇报巡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班子成员当年违纪处分内容以及剖析、警示材料。今后镇领导班子也会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有关规定撰写镇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材料。
存在问题九：党委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意识不强。  
整改落实情况：已完成整改，并长期坚持。
一是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已召开杜步镇上半年党风廉政建设会议，规范今后关于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廉政风险清单和防控措施等资料；二是针对违纪问题进行通报及警示教育，以案促改，加强干部队伍的管理；三是针对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情况，已与2022年9月2日召开领导班子反思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教训专题民主生活会，认真反思，举一反三。四是对于谈话内容雷同部分进行整改，强化廉政谈话工作，在今后的谈话工作中做到认真细致，层层把关，确保起到抓早抓小的作用。
三、深化整改成效，巩固整改成果
经过三个月的集中整改，我们聚焦县委第二巡察组反馈的问题狠抓整改落实，把解决具体问题与推进制度建设紧密结合，建立健全相关工作机制，力争做到解决一个问题、堵塞一个漏洞、形成一套机制，构建长效机制。下一步，我们将不断深化和巩固整改成果，对需要长期坚持的，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紧盯不放，加强跟踪问效，确保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我镇党委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方式:电话0763-6848280；邮寄地址：广东省清远市阳山县杜步镇府前路1号杜步镇政府；邮政编码：51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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